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经营性用房招租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营性用房租赁管理，规范经

营性用房招租行为，维护学校资产安全和权益，实现保值和增值，

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授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下称“资产经营公司”）管理的经营性

用房的招租行为。 

第二条 资产经营公司代表学校负责管理经营性用房招租相关工

作，确保招租程序公开、公平、公正、合规、合法，全过程

应做到规范、透明、严谨，主要职责是： 

1、 制定出租方案； 

2、 制定房屋招租规则和流程； 

3、 确定承租人； 

4、 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 

第三条 除学校另有规定和用途外，经营性房屋出租应公开招租。 

第四条 竞租人可为境内外企业法人、其他组织和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竞租人

应符合以下条件： 

1、 诚实守信、依法经营，能够良好履行合同，无不良信

用记录； 



2、 能够严格遵守学校和资产经营公司的管理规定，爱护

所租房屋。 

第五条 公开招租程序如下： 

1、 发布招租公告。招租信息在相关报纸、网络等媒体上

公开发布，公开发布信息的时间不得少于 3天。公告的主

要内容包括：拟出租房屋的位置、数量、面积、租赁期限、

用途限制、转租限制、招租底价、竞租保证金、竞租时间、

地点、竞价方式和交租方式等。 

2、 竞租人报名。报名前，竞租人可到现场查看竞租房屋，

充分了解该房屋的现状。报名时，身份为法人的竞租人须

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事业单位和社团组织持法人证书）

原件或盖公章的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人单位

正常运营的证明材料，非法定代表人本人办理的，还需要

提供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法人印章的授权委托书；身

份为自然人的竞租人应须持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竞

租人应在规定期限内缴纳竞租保证金。（不要求缴纳的项

目除外） 

3、 竞租登记。报名登记人员应认真审核相关证件和材料，

按先后顺序对竞租人进行登记和编号，同时严格做好报名

登记情况的保密工作。保证金金额不少于 1000 元，具体

金额在每个项目的招租文件中明确。 

4、 公开招租。采用招租会、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等



形式进行公开招租，确定承租人。 

5、 合同签订。招租成功后，竞得人应在规定的时间内签

订租赁合同，并按约定缴纳合同保证金和首期租金。 

6、 房屋交接。首期租金到账三个工作日内，办理房屋交

接手续。 

第六条 竞租保证金在竞租工作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给

未竞得人。竞得人的竞租保证金在合同签订、缴纳首期房租

和押金后 3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竞得人若在规定时间内未

签订租赁合同，视作自动放弃承租权，其缴纳的竞租保证金

作为违约金不予退还。 

第七条 资产经营公司将组织学校相关部门成立招租评审小组，

评审小组由资产经营公司、国资处、财务处、审计处、监察

处、保卫处、基建处等部门人员组成。每次招租评审小组成

员人数为单数，不少于 5 人，资产经营公司在招租会召开前

三天随机抽取各部门人员成立评审小组。资产经营公司可根

据项目实际情况组织公开招租、竞争性谈判或竞争性磋商。

如招租会现场意向承租人少于三家，不具备公开竞租条件的，

则招租会转为竞争性谈判或竞争性磋商。 

第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19 年 1月 3 日 


